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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賽事主要為音樂愛好者和專業學習音樂的人仕而設，歡迎任何國籍的選手參加，最多可同時報名參加四個項目。

2.	 每份報名表格只可填報參加一個項目的比賽。如參賽者參加多於一個項目的賽事，則需要填寫另一份報名表格。

3.	 參賽者如符合報名資格，未足歲數的參賽者亦可越級參加較年長的組別。

4.	 藝韻盃成績將於所有賽事項目完結後兩星期內於 grandmaster.org.hk 公佈，符合總決賽參賽資格者請在 2019 年 6 月至 7 月於

grandmaster.org.hk 進行總決賽報名並繳交決賽報名費後方確認參賽資格。籌委會將在 2019 年 7 月份於官方網站 www.hkmusic.hk 或

	 公眾微信號 HK_IMF 公佈進入總決賽名單。

5.	 賽事籌委會要求所有參賽者把已核實繳交報名費用的收據副本，連同有身份証明文件 (附有照件 )交給賽事籌委會提供的電郵地址或

	 郵寄到賽事籌委會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工業街 10-14	號華發工業大廈 (後座 )10 樓 8 室

6.	 賽事舉辦期間，所有參賽者必須於指定的比賽時間開始前 20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辦理登記手續。遲到者可被取消比賽資格。

7.	 比賽規定所有曲目，選手必須背譜演奏；伴奏、小組和團體除外 (如臨場視譜演奏，將扣分處理 )。

8.	 比賽選手須自行準備其伴奏演奏的原裝樂譜。

9.	 	比賽的出場次序將會由賽事籌委會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10.	比賽評分文件在比賽後，將不獲發還，但參賽者本人可親自向賽事委員會查閱本人分數。

11.	參賽選手必須為其所提供的資料的版權擁有人。而參賽者須明白及確認賽事籌委會使用其提供的數據的權利（包括所遞交的相片、錄音、

錄像，以及上載於賽事官方網站的資料）。

12.	參賽選手必須向賽事籌委會查詢能否提供其參賽時所需使用的樂器，必須獲得賽事籌委會書面確認，才代表會為其在賽場準備該使用的

樂器。

13.	賽事籌委會借出的樂器並不確定其質素，參賽選手必須自行承擔借用樂器的演奏品質風險。

14.	參賽選手借用樂器期間，必須愛惜及妥善保護該樂器，如因非自然損壞，參賽選手須賠償借用樂器之維修及更換配件費用。

15.	如遇上因惡劣天氣或其他特殊原因，賽事籌委會有權隨時更改比賽場地及時間表。直至另行通告。

16.	各組別名次若有並列者（多於一名選手），評審委員會有權將獎金作平均的分配。而獎品的安排則由評審委員會決定，但不會作平均分配。

17.	優勝者必須出席頒獎儀式領取獎項。而各樂器組別取得首名的優勝者須於賽會安排的優勝者音樂會演出。否則，賽事籌委會有權取消所

頒發的獎金和獎項。

18.	賽事籌委會將對參賽者在優勝者音樂會演出的出場次序和曲目作出安排。

19.	評審委員會有權按照實際情況而於任何組別增設及調整獎項。同時，若參賽者的演出未達到本比賽所規定的水准或要求，評審委員會有

權不頒發任何獎項、名次及該名次之獎品和獎金，同時允許名次留空，參賽者不得異議。

20.	任何人士均不得對評審委員所決定之最終比賽成績作出異議 ,	評審委員會和賽事籌委會的裁決為最終決定 ,	任何人士均不得異議。

21.	評審委員有權於比賽中途終止參賽者的演出，參賽者不得異議。

22.	若參賽者與評審委員會成員有任何親屬關係必須於申請表格內詳細列明。此外，若參賽者與評審委員會成員內有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該

評審委員不可在評核該組時為該參賽者評分。如有違規者，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23.	任何人士不得在比賽場地內進行未經准許的攝影、錄音或錄像。賽事籌委會是唯一有權安排的攝影、錄音或錄像的機構。同時，賽事籌

委會有權使用及發布相關的影音錄像作推廣和商業用途，無需要取得參賽者的同意。參賽者須同意賽事籌委會擁有在比賽中取得的攝像

和一切相關的影音錄像的擁有權。

24.	所有參賽者及在場人士，必須小心保管個人財物以及負責樂器的安全。如有任何損壞及遺失，主辦單位及賽事籌委會均不會負責。賽事

籌委會建議參賽者在參賽前自行購買對應的安全保險。

25.	參賽者有責任自行尋找合適的保險機構，查詢一切保險的事宜。包括醫療、個人傷亡、個人財產和樂器的保險，以保障參賽者在旅途和

賽事進行時有可能發生的意外、火災和盜竊等的情況。參賽者須認同香港國際音樂節和藝韻管弦樂協會、協辦方及各參與單位，對上述

潛在事宜的發生不負有法律責任。

26.	參賽者（包括未成年參賽者的父母和老師）在報名時所填報和遞交的資料必須屬實和正確。如有違規或虛報者，其參賽資格將被立即取消。

27.	所有費用一經繳付，不論任何原因（如教育局宣佈停課、違反比賽章程、私人理由、染病、學校活動等），一律不獲退還，其參賽資格

不得轉讓。

28.	參賽者（包括未成年參賽者的父母和老師）須明白和同意本賽事總規和章程。參賽者如有違反任何條款，賽事組委會和評審委員會有權

取消其參賽資格，而已繳交的報名費或活動費亦將不獲退還。

29.	賽事籌委會保留對比賽總規和章程的最終解釋權。若有任何有關本活動的爭議發生，賽事籌委會的裁定為最終的裁決，任何人仕均不得

異議。

30.	主辦機構及賽事籌委會有權在任何時間修改本比賽的所有資料和規則，所有最新消息將以官方網站和現場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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